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桓台县 2018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的通知

桓政办字〔2018〕23 号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桓台县 2018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1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桓台县 2018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做好我县 2018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山东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淄博市地质灾害防治

规划（2013-2025 年）》《淄博市地面沉降防治规划（2016-2025 年）》《淄

博市 2018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桓台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13-2025

年）》《桓台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结合我县实际，编制

本方案。

一、地质灾害现状

我县地处平原地带，地貌类型以平原和洼地为主，地势南高北低，地形必较

平坦。近年来铁矿开发及地下水过量开采等人类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日益明

显，区内具备了发生采空区塌陷、地裂缝及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的条件。目前，

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 6 处，既有人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造成。其中，采空塌陷

灾害隐患点 4 处，主要是由人为采矿造成。我县东南部的侯庄铁矿区，共有五家

矿山企业从事地下开采活动，受此影响，侯庄、三龙、老官庄地区已发生不同程



度的采空塌陷、房屋斑裂、地面沉降等灾害，影响面积 6.2km。同时，田庄镇大

（小）庞地区已形成地下水降落漏斗，且小清河马桥段也已发生地面缓慢沉降，影

响面积 126.8km。

二、地质灾害发展趋势

（一）重点防范期的划定。根据全县降水主要集中于每年的 6 至 9 月份。因

此，将 2018 年的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确定为汛期重点防范期，其它时间为一

般防范期。

（二）主要灾害点的分布区域及威胁对象。自然条件下，我县突发性地质灾

害总体发育程度较低，地质灾害发育条件不充分，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但地质灾害发展趋势与人类工程活动密切相关。随着我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改变和破坏势必更趋于频繁，强度也将不断增大，如

不能对地质资源合理利用，极易人为引发和加剧地质灾害。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我县辖区内的多家地下开采矿山，多年形成的大量采空

区，仍有许多未充填治理到位。其中，淄博铁源矿业有限公司-400 米水平以上

尚未充填空区合计 16359 立方米，外加斜主井东西两侧、斜副井两侧、主井两

侧采空区，共约 2 万余方；山东金岭铁矿侯家庄矿区正在回采的未充填空区 7.9

万方；淄博市临淄金龙铁矿南龙东矿体和北龙西矿体采空区需充填的面积约为

14626 平方米（体积未详）。这些采空区的存在，都将严重影响着侯家庄铁矿

区域的地面稳定。

我县地质灾害防范的重点为地面塌陷、地裂缝和房屋斑裂，主要由辖区内东

南角的铁矿地下开采活动形成的采空区引发，主要威胁果里镇侯庄、三龙、老官

庄地区的地面建筑、人员、交通安全。小清河马桥段地面沉降、田庄镇的大（小）

庞地区地下水降落漏斗，也将威胁村庄房屋安全，影响群众生活。今年，省国土

厅确认的桓台县地质灾害隐患点 5 处，分别是果里镇侯庄村西南角涉房的地面塌

陷隐患点、果里镇三龙村东北角涉房的地面塌陷隐患点、果里镇三龙村东南角耕

地地面塌陷隐患点和小清河马桥段地面沉降隐患点、田庄镇及县城等区域地面沉

降隐患点。



三、地质灾害防治任务

（一）重点防范区域。一是铁矿区的侯庄、三龙、老官庄三村地下采矿活动

引发的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等地质灾害；二是小清河马桥段的地面沉降、

田庄镇的大（小）庞地区地下水超采形成的沉降漏斗。以上几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必须严格加强防灾管理，杜绝灾害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建立分级管理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体系。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实行分级

管理，建立县—镇—村三级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体系，根据灾害点规模及危害程

度，将全县已查明的地质灾害点实行分级管理。县级地质灾害点的勘查、治理、

监测由县政府责成有关单位实施；镇级地质灾害点的勘查、治理、监测由灾害点

所在镇政府组织实施；村级地质灾害点的勘查、治理、监测由灾害点所在村村委

会组织实施。县国土资源局负责联系和协调。

（三）建立群测群防网络体系。深入推进高标准地质灾害防治建设，增强县、

镇、村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完善各项防灾工作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地质

灾害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县、镇要加大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和巡查力

度，对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和防治段进行排查，健全县、镇、村三级群测群防网

络体系，对每处隐患点都要确定监测责任人，并落实“两卡—预案”（防灾工作

明白卡、避险明白卡、应急预案）制度，坚决杜绝因监管不到位而导致伤亡事故。

对存在直接威胁对象的地质灾害点在实施治理前全部安排监测，监测任务的主体

是群测群防。地质灾害隐患点所在镇、村建立并完善地质灾害监测网络，以群测

群防、突出巡查和简易监测为主。侯庄、三龙、老官庄三村要充分发挥群众地质

灾害监测员的作用，利用地质灾害报警仪或“贴纸条”等简易办法观测房屋斑裂、

地面沉降的变化情况，并加强汛期村内存、排水状况的巡查。各有关村委要指定

专人负责地质灾害的监测和巡查，认真落实汛前排查、汛期巡查、汛后复查地质

灾害“三查”制度，定期上报监测、检查信息。县国土局负责对全县地质灾害监

测信息的收集与管理，并根据监测信息确定具体的防治措施。

（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完善搬迁避让工程。按照各级地质灾害防

治规划要求，有计划组织受灾威胁的群众进行搬迁避让工作，对新选住址要按照



有关规定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避开地质灾害危险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五）开展汛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县、镇、村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体系相关

单位要在汛期前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排查地质灾害隐患

点变化情况，特别是果里镇、马桥镇、田庄镇、街道办要彻底排查新增地质灾害

隐患点情况，全面摸清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为开展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奠定

基础。铁矿开采区的侯庄、三龙、老官庄三村要在认真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基

础上，修订完善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填制《房屋斑裂、地面沉降、地裂缝等

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和《房屋斑裂、地面沉降、地裂缝等地质灾害防灾避

险卡》。

（六）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应急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应急体系建

设，进一步落实地质环境监测，保证相应数量的技术人员，配备必要的交通、通

信和专业设备，形成高效的应急工作机制。

按照《桓台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建立统一的地质灾害应急平台，充

分发挥基层群众熟悉情况的优势，大力推进县、镇、村地质灾害监测、巡查、预

警、转移避险等应急能力建设，鼓励地质灾害危险区群众成立自救、互救队伍。

（七）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对危害性大，现状稳定性差及社会影响大的

灾害点开展各种防治工程，主要措施包括工程治理、搬迁避让、生物工程等；对

治理难度较小或治理费用少、具备条件的地质灾害点实施工程治理；对治理难度

较大或治理费用大、具备条件的地质灾害点，要结合新农村建设安排搬迁避让。

山东金岭铁矿侯家庄矿区、淄博临淄金龙铁矿等桓台境内开采的地下矿山，

要继续对开采活动形成的采空区组织实施充填治理工程，在开采中恢复治理矿山

地质环境，根除地质灾害隐患。

（八）加强汛期采矿企业安全生产监管和矿区地质灾害巡查。国土部门各派

出单位要结合开展的各种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组织开展汛期采矿企业安全生产

检查和矿区地质灾害巡查工作，落实安全事故防范和地质灾害应急措施。对查出



的安全和地灾隐患要制定整改措施，限期整改消除。对一时难以整改的，要采取

严密的监控措施。

四、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齐抓共管，发挥多部门地质灾害防治合作协作机制。各级政府、有关

职能部门和各行政村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贯彻执行地质灾害防治管理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切实履行地质灾害防治

责任。发改局要加强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建设项目在可行性研究论证阶段中区域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审核；财政局要将本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资金纳入年度预算；

国土资源局要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住建局要加大

房屋建筑开挖引起地质灾害的排查、治理力度；民政局要协助灾区有关部门做好

避险和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工作；水务局要加强各类水利工程建设工地可能引发

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治理工作;教育、交通运输、铁路等部门要加强中小学

周边、公路、铁路沿线施工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调查、排查、监测预警、

治理工作；安监局要协调市及周边区县安监局督促在桓台区域生产的矿山企业，

及时处理生产开采过程中形成的采空区，清除可能发生的灾害隐患；马踏湖湿地

保护区管理局、旅游局要加强对马踏湖湿地景区的地质灾害监测，确保汛期景区、

游客的安全；其他有关部门要负责本系统、本单位因工程建设引发的地质灾害的

预防预警、治理和应急处置等工作。

（二）实战决战，提升应急值守信息化水平。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发生后，各

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政府主导、部门分工合作的原

则，按照职责和权限确定灾险情级别，调集应急队伍，准备救援物资，组织群众

撤离，上报相关信息；要制定应急处置的监测、勘察治理工作及资金计划，提出

应急处置过渡性工程措施。承担应急勘察、监测和工程治理任务的单位。要严格

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值班制度和灾情速报制度，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带岗值班和汛期

24 小时值班制度，落实好突发险情应急处置人员和车辆，保障通讯畅通，确保

一旦出现灾情、险情，能迅速组织有关人员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同时加



强信息报送，及时上传下达，确保信息迅速、真实、畅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三）协调联动，做好地质灾害气象信息预报预警工作。要继续深化汛期国

土、气象等部门的密切配合，通过广播、新闻、电视和网络等形式及时提供有效

的预报预警信息，畅通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及时向地质灾害易发区、隐患点的镇

(街道)、村、单位以及受威胁群众传达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早采取防范措施。

县国土资源局要加强对本辖区地质灾害气象等级预报预警区内地质灾害发

生情况的调度，严格落实地质灾害速报制度的程序和要求，及时向县政府和上级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反馈相应的灾情险情。

（四）发动群众，开展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要利用“6·25”土地日等时机，

通过微博、微信、现场讲解、集中培训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增强地质灾害

隐患点群众的识灾、避灾、防灾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地质灾害防治的氛围。

要组织安排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汛前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直接威胁的群众，隐患区

镇政府或村委至少要组织一次应急演练活动，使受威胁地区的群众熟悉预先确定

的预警信号、逃生路线、避险场所，使有关部门、单位熟悉职责分工和应急程序，

确保灾害发生时能用得上，真正解决问题。

五、严格落实规章制度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是预防地质灾害的重要手段，是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的重要基础。各镇、村和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建立定期通报制度。要

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电话、手机短信等多种形式，将地质灾害预警预报信息

发送到值班员、联络员和可能受到威胁的群众。

要认真执行地质灾害监测、巡查、值班、灾情速报制度和国土所地质灾害

“五到位”制度。各有关单位及村委要向社会公布汛期值班地点、值班人、联络

员电话，保证 24 小时通讯畅通，一旦发生灾情，根据受灾的情况及时上报。 

 


